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提交材料说明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同学们切身利益的事情，我们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阳光评定”，参评的同学都需要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在审查完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后，我们会全部交给第二临床分委员会国家奖学金评审专家委员们进行评定讨论，之后将会推荐到南方医科大学校级评定委员会进行最终的评审。

　　此次参评大学分给二分委会的推荐名额是博士研究生5名，硕士研究生12名，我们会以上浮20%的名额（即博士研究生6名，硕士研究生14名）向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委员会提交评选材料。参与评定的人员最终是否能够评上，取决校级评定委员会专家评定会议的决议，因此我们建议同学们所提交的材料，尽可能的全面、详细。
　　以下是关于此次参评所需提交材料相关说明：

1.
此次参评的论文和科研成果，认定时间为从申请人入学之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在读期间已经获得过国家奖学金的同学不得再次参评，同一论文不得给不同的参评者使用。对于论文的作者排序，我们按照《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暂行规定》的要求，对于导师排名第一、研究生排名第二的学术论文，且第一作者单位、第二作者单位、通讯作者单位均为南方医科大学所属单位的情况下，才可视同为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如果SCI收录文章共同一作非其导师的情况下，则以该文章的影响因子数折半计分。SCI收录文章，已经见刊的，需要提交全文的复印件和图书馆出具的查新证明；目前处在接收状态的，需要出具正式接收函以及论文提交系统上相关的确认接收和同行评议等相关材料。正式接收函需要打印好，请导师手写“该生论文已接收情况属实”，签名并署上日期。此外，请将接收函请转发到评审分委会邮箱（fenweihui@qq.com）。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参评者现场登陆投稿系统确认文章进度。有中文核心刊物论著的同学，需要提交该文章的全文复印件。
2.个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并写上个人手机号码（提交给省教育厅用以评审通过后银行转账打入奖学金需要）。

3.打印个人成绩单并写上个人查询成绩的账号和密码。

4.六级成绩单复印件。

5.填写附件的3个表格：《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个人信息表》、《南方医科大学国家奖学金参评一览表》。其中 申请审批表 不可更改格式，必须一式三份 正反面打印（因为需要放入档案），学生个人及推荐人签名部分都需要黑色钢笔手写。

6.有参与国家科研课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或者各项先进荣誉称号等的同学，建议可以提交相关材料的复印件用以佐证。这些材料在大学最终评定会议上由专家进行审议的时候需要进行参考。

以上全部材料，都需要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
请同学们在10月11日前提交全部纸质版、电子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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